
附件

双流区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政策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中国西部（成都）科学城建设机遇，积极融入成都市医药健康产业生态圈，推进产业建圈强链，现结合《双流区卫生事业暨大健康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双流区实际，特制定本政策。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支持范围。本政策支持工商注册、税收解缴和统计关系在双流区实际管辖范围内的生物医药研发、制造、流通类以及相关平台服务型企业及机构（不含注册在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的企业）。企业管理规范，无不良信用记录，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财务记录，自觉遵守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近三年未发生安全生产和环境污染重大事故。

第二章  支持药械研发，培育创新链

第二条  支持创新药研发及产业化。对开展临床试验的创新药分阶段给予奖励，完成临床前研究并取得临床批件或备案的，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I、II期临床试验完成后分别按研发费用的20%给予最高150万元、200万元奖励；III期临床试验完成后或获得附条件上市批准的，按研发费用的20%给予最高500万元奖励。对获得创新药、改良型新药注册批件且在本地产业化产生销售的，分别给予1000万元、500万元奖励。

第三条  支持医疗器械研发及产业化。

（1）对于免临床试验的三类、二类医疗器械取得注册证的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一次性奖励。

（2）对于需进行临床试验且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或优先审评通道的三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取得注册批件且在本地产业化并产生销售的，按产品研发投入的30%分阶段给予最高不超过500万及200万奖励。

（3）对于其它需进行临床试验的三类、二类医疗器械（不含二类体外诊断试剂及设备零部件），取得注册批件且在本地产业化并产生销售的，按产品研发投入的20%分阶段给予最高不超过300万元、100万元奖励。

第四条  支持仿制药及一致性评价。对于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并在我区产业化且销售的，按照研发费用的20%给予最高200万元奖励。

第三章  壮大企业规模，提升价值链

第五条  支持委托生产。

（1）对区内药品或者医疗器械上市许可持有人，委托生物医药企业生产其所持有产品，且销售结算在我区的，按该品种实际交易合同金额的3%给予最高200万元奖励。单个企业每年奖励不超过200万元。

（2）对区内生物医药企业，按照药品或者医疗器械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承担生产的，按该品种实际交易合同金额的2%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单个企业每年奖励不超过200万元。

第六条  支持上规入库。对年销售收入首次突破2000万元并成功入库的规模以上生物医药企业给予20万元一次性补贴。
第七条  支持升级改造。对实施技改的生物医药企业，项目总投资500万元以上，竣工投产当年按固定资产投入设备的5%给予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补贴。
第八条  鼓励开拓市场。规模以上企业年销售收入1亿元以上且同比增长10%、20%、30%及以上的，按照其销售收入新增部分的2%给予奖励，最高分别不超过5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

第九条  鼓励带量采购。对中标国家药品及医疗器械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按其实际采购金额的3%给予最高300万元奖励。
第四章  构建产业生态，配置要素链

第十条  支持公共平台建设。鼓励专业公司在区内建设运营实验动物服务平台、检验检测平台、GCP机构、GLP机构、CRO和CDMO平台，为企业提供实验中试、分析测试、产品注册、合同研发与生产等服务。经认定，按照项目当年实际固定资产投资（房产及非生产型或非研发型投资除外）的15%给予最高500万元奖励。

第十一条  加大金融支持。支持企业登陆多层次资本市场，企业在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实现首发上市，分别给予主板、科创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的经营管理团队450万元、250万元、150万元一次性奖励。企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成功挂牌，给予20万元一次性奖励。
第十二条  支持人才引育。对全球顶尖人才团队带项目来双创业，核心成员为I、II、III类人才的团队，经区人才和人事工作领导小组认定，按照项目发展阶段，分类给予团队创业启动资金、产业化成长奖励、研发经费补助、知识产权奖励、科技金融引导等综合支持，支持资金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对于年薪高于30万元的I、II、III类人才，按个人薪酬双流实际经济贡献的50%给予个人奖励，I类人才奖励金额每年最高不超过10万元，II、III类人才奖励金额每年最高不超过5万元。

第十三条  支持品牌宣传。支持区内生物医药企业参加国际、国内重大展会，按照参展费用的20%给予最高不超过20万元场地、展位补贴。对于企业在成都市范围内举办的科创活动、高端峰会、行业论坛等，按照实际活动费用的50%的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补贴。

第五章  发挥口岸优势，做强供应链

第十四条  支持国际认证、开拓国际市场。对通过FDA、EMA、PMDA和CE、MDR等国际市场准入认证的药械产品，按实际出口销售额的20%给予最高200万元奖励。

第十五条  鼓励流通企业取得国际药械企业的全国总代、地区首代等，对年进出口贸易额突破1000万美元的企业，按照进出口贸易额年增长部分的1%给予最高500万元奖励。对国内贸易额突破10亿元的企业，按照国内贸易额年增长部分的0.5%给予最高300万元奖励。

第十六条  支持专业化通关服务。对承接跨国药械企业的专业化通关报检、检疫检验等服务机构，按照业务开展情况，按合同服务费的20%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

第六章  附则

本政策措施与双流区相关政策对相同或相似事项的规定重复或冲突的，按最优政策执行，不重复享受。本政策措施实施过程中，如上级出台新规定，按新规定执行。本政策措施所涉及奖励均为税前，且以人民币进行兑现。享受“一事一议”政策的企业，不再享受本政策。本政策措施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执行，有效期3年，由双流区大健康产业发展办公室负责解释。具体实施办法参照《双流区关于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的实施细则》。




